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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石家庄市市级技术转移机构认定办法

第一条 为引导鼓励我市技术转移机构发展，加快推进技术转

移体系建设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，根据《关于建立完

善技术经纪服务体系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技术转移是指制造某种产品、应用某种

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，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

术需求方转移的过程。

技术转移机构是指为实现和加速上述过程提供各类服务的机

构，包括技术经纪、技术集成与经营、技术投融资等机构。

技术转移机构可以是独立的法人机构或法人的内设机构。

第三条 市科技局负责对市级技术转移机构进行业务指导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发

展、推荐，并接受市科技局的业务指导。

第四条 市级技术转移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，其业务范围是：

１.技术信息的搜集、筛选、分析、加工；

２.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与技术代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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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.技术集成与二次开发；

４.中试、工程化等设计服务，技术标准、测试分析服务等；

５.技术咨询、技术评估、技术培训、技术产权交易、技术招标

代理、技术投融资等服务；

6.科技成果展览、展示、交易及其平台服务；

7.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及统计服务；

8.技术转移人才培训服务；

9.其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关活动。

第五条 市级技术转移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１.独立的法人机构应为在石家庄市境内注册满 1 年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机构；内设机构的依托单位应为在石家庄市境内注册满

1 年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。

２.具有开展第四条中一项以上业务的能力，开展了相关业务，

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，并在我市同行业中成效明显。

３.开展技术转移服务业务一年以上,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固定经

营场所、办公设备、信息平台；有稳定的客户群、有较强的专家咨

询队伍、有可靠的技术转移项目来源；有适合机构本身发展要求的

独特商业模式、特色经营项目和核心竞争力。

4.管理规范，规章制度健全，有明确的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的章

程、服务规范和程序、员工激励和惩处制度等。

第六条 市级技术转移机构申请程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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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符合第五条中条件的技术转移机构可填报《石家庄市市级技

术转移机构申报表》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；

２.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对本地区技术转移机构的

申请进行审查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；

3.市科技局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技术转

移机构择优给予市级技术转移机构称号。

第七条 市级技术转移机构实行年度绩效评价制度。各市级技

术转移机构应按要求填报绩效评价材料。

第八条 市科技局定期组织专家，按照绩效评价标准，对市级

技术转移机构进行绩效评价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撤消市级技术转移机构称号：

1. 连续两年未参加年度绩效评价；

2. 存在虚报、造假、不诚信经营等情况，一经查实的；

3. 因从事的经营活动违法受到司法机关查处的；

4. 申请撤消市级技术转移机构称号的。

撤消称号的机构不纳入市级技术转移机构序列，且三年内不得

再次申请。

第十条 市级技术转移机构应积极参加技术经纪（理）人培训，

聘用技术经纪（理）人充实人员结构，强化服务基础和手段，完善

服务功能，拓展服务领域，不断提高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服务

和支撑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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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辖区内技

术转移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管理，为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提供

必要的支持。

第十二条 从事技术转移的机构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，

按照公平竞争、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业务活动，不得损

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，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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